
关于《北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的编制说明

一、修订背景
《北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京科发〔2015〕578号）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以来，为北京市动物实验与技术市场领域的行政处罚工作提供了明确、细致的裁量依据，有效规范了以上领域的行政处罚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但该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已经进行了重大变化，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科技系统行政执法工作的需要，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结合国家和北京市关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相关要求，在及时对处罚权清单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对《北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研判，结合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北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京科发〔2021〕78号），以确保科技行政处罚的合法、公正、公平和适当。
二、修订依据
《北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北京市科技行政执法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坚持合法、合理与程序正当原则，旨在解决裁量基准执行过程中的新问题，使行政处罚裁量的适用规则更加统一，确保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更加科学规范。
三、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坚持合法、公开、公正、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从贯彻《行政处罚法》《生物安全法》新要求、落实实验动物管理和技术市场管理法规新规定，解决裁量基准执行实践新问题等方面，加强和规范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和执行标准，为行政处罚裁量权定规矩、划界限，确保本市科技行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一）四个优化
一是探索建立轻微违法容错纠错机制。为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进一步打造宽松便利、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规定》探索建立轻微违法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在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同时，通过行政指导方式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引导，提高行政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旨在鼓励行政管理相对人及时自我纠错，让其感受到“执法的温度”。
二是从重处罚的裁量范围限定“上一阶”。从重行政处罚是指适用《基准表》对应裁量阶的上一裁量阶的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将从重处罚的裁量权限定在最小范围，严格控制裁量权过大。
三是扩大法制审核范围。在《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制审核范围的基础上，增加“暂扣、吊销许可证或撤销登记机构”“较大数额罚没”两种情形，加码行政机关法制审核程序义务。
四是补充完善裁量基准表。按照调整后的行政处罚权情况，增加规定未取得可证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等7种违法行为的裁量基准，为执法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捋顺裁量基准表中裁量档、违法情节、裁量阶与《规定》正文部分的对应关系和适用规则，设计简要扼要，方便行政执法人员以及社会公众运用。
（二）三个不罚
为确保与新《行政处罚法》“无错不罚”相关规定有效衔接，《规定》新增了三种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其中，应当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有2项：一是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二是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有1项：三是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三）二个轻罚
[bookmark: _GoBack]为确保与新《行政处罚法》“小错轻罚”相关规定有效衔接，《规定》新增了两种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一是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二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四）一个重罚
“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重罚！《规定》新增了一种依法应当从重行政处罚的情形，即：违反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从重处罚。同时，在裁量基准表中，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将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流入市场、未取得许可证或未按许可证范围从事实验动物工作、未对实验动物尸体、组织和其他废物分类进行无害化处理三类违法行为的性质定为“社会危害性严重”（裁量档为A档）。上述三类违法行为不得适用轻微违法容错纠错机制，不得适用可以不予处罚、可以减轻处罚的决定。
特此说明。

